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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提出，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1

3

[bookmark: _Toc2238]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9629][bookmark: _Toc9937][bookmark: _Toc31592]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产业园区碳核算技术规范的术语与定义、核算工作流程、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数据获取以及数据质量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行政辖区内的产业园区的碳排放核算。
[bookmark: _Toc8500][bookmark: _Toc13753][bookmark: _Toc1487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3]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GB/T 44915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废气废水处理及废渣回收
GB/T 3853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HJ 13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
SH/MRV-001-2012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
DB31/T 1141-2019	工业园区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DB31/T 1232-2020	城市森林碳汇调查及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DB31/T 1234-2020	城市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702][bookmark: _Toc11115][bookmark: _Toc29389]术语与定义
GB/T 32150、GB/T 30366-20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业园区 park
指经各级人民政府依法批准设立，具有统一管理机构及产业集群特征的特定规划区域。主要目的是引导产业集中布局、集聚发展，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并配套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不包括农业园区。
[来源：HJ 131—2021，3 ]
3.2
碳排放carbon emissions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计。
[bookmark: _Hlk206986275]注：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来源：GB/T 32150—2015，有修改]
3.3
绿色电力 green electricity
绿色电力一般是指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风电（含分散式风电和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
[来源：《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百问百答（2025年版）》]
[bookmark: _Hlk206989722]3.4
碳汇 carbon sink
从大气中去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bookmark: _Toc15089][bookmark: _Toc20979][来源：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
3.5
工业余热Industrial surplus heat
工业生产工艺系统消耗输入能源后输出可利用的热能。
[来源：GB/T 1028-2018]
[bookmark: _Toc23194][bookmark: _Toc24286][bookmark: _Toc10069]核算的工作流程
a) 确定核算边界；
b) 识别排放源；
c) 选择核算方法；
d) 获取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
e) 进行碳排放核算；
f) 核算结果汇总。
[bookmark: _Toc28866][bookmark: _Toc17607][bookmark: _Toc17066]核算边界
[bookmark: _Hlk203642956]园区碳排放的核算边界为一个自然年内园区内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废弃物处理、逸散排放、碳汇等方面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之和。产业园区碳排放核算边界以其行政规划边界为基准，可根据园区实际拓展至功能拓展区、服务外联区。
如果报告主体涉及使用生物质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单独核算并在报告中给予说明,但不计入碳排放总量。

产业园区排放源识别应重点关注以下特征：
能源梯级利用：如余热、余压、余气的利用，应明确供应方与接收方，避免重复计算；
物料循环利用：如园区内固废协同处置、再生资源回收，应明确核算主体和范围；
公共设施与集中系统：如集中供热、电力调度、污水处理厂，应作为独立排放单元统一核算；
跨边界活动：如调入/调出电力和热力、园区外固废处理，应明确是否计入园区核算边界。
碳排放核算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具体核算范围及温室气体类别见表1。


表1  温室气体类别及核算范围
	排放源
	温室气体类别
	核算范围

	能源活动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
	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固定燃烧源、移动燃烧源）、能源加工与转换（如园区自备电厂、锅炉）、净调入电力与净调入热力等

	工业生产过程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园区内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废弃物处理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
	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填埋、焚烧、堆肥等）以及污水处理（纳管排放、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逸散排放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所有经济活动、生活设施

	碳汇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所有经济活动、生活设施


[bookmark: _Toc940][bookmark: _Toc1422][bookmark: _Toc625]核算方法
6.1园区排放总量
园区碳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
——能源活动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工业过程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废弃物处理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逸散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碳汇削减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6.2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
园区能源活动碳排放主要包括园区内化石能源用作燃料产生的碳排放、能源加工转化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园区电力与热力净调入蕴含的间接碳排放。园区中如有用于国际航空航海的燃料燃烧的碳排放，暂不从总量中扣减，但须单独列出。
（2）
式中：
——燃料燃烧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能源加工转换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化石能源电力与热力净受入蕴含的间接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bookmark: OLE_LINK4]6.2.1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发生在化石能源燃烧以提供动力和热量的过程中，燃烧后不再产生其他含碳二次能源。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源按类型分为：终端消费（不含用作原料、材料）、火力发电、供热、炼油及煤制油、制气、回收能。终端能源消费是指能源消费环节中最后一个环节的能源消费，即各种未经过加工转换的一次能源直接消费，以及经过加工转换的二次能源消费；回收能是指将废气、废液、废渣及其余热，产品和工艺生产介质余热，工艺温差、压差，以及其他非直接投入的能量形态和能量物质，作为能源进行使用。化石燃料燃烧直接排放的计算公式如下：
（3）
（4）
式中：
——固定燃烧源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化石燃料的类型；
——温室气体的类型；
——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 (万104m³)；
——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万标准立方米 (GJ/104Nm³)；
——温室气体的排放因子，单位与活动数据的单位相匹配；
——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

[bookmark: _Hlk198323755]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5）
式中：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化石燃料的类型；
——化石燃料的含碳量，对于固体或液体燃料，以吨碳每吨（tC/t）计，对于气体燃料，以吨碳每万标立方米（tC/104Nm3）计；
——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二氧化碳与碳的质量换算关系。
移动燃烧源的温室气体核算种类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其核算方法参考《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第六章。
在本规范中，移动燃烧源指在产业园区运营过程中，由各类运输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园区自有或控制的货运车辆、工程车辆、园区内循环车辆等）燃烧燃料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该类排放不受运输路线是否超出园区地理边界的限制，只要其运输行为服务于园区生产运营活动，均应纳入园区碳排放核算范围。为确保排放数据的完整性与可比性，园区应记录相关车辆的能耗数据，并按移动源排放因子进行核算。对于不属于园区控制范围的第三方运输服务，其排放可作为补充信息自愿披露，不计入园区碳排放总量。
若报告主体的移动燃烧源排放量占比＜5%，且次年没有重大变动导致排放量大量增加，则次年可以不再核算移动燃烧源的碳排放量。
[bookmark: OLE_LINK5]6.2.2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发生在炼油及煤制油、制气等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中，这部分投入的能源经过一定的工艺流程，加工或转换成为其他的含碳二次能源，例如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其他煤气、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等。这些过程基于碳平衡原理计算碳损失量的排放，即：
 （6）
式中：
——能源加工转换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投入化石能源品种；
——产出化石能源品种； 
——能源活动类型；
——能源投入量（GJ）； 
——能源产出量（GJ）；
——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
核算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产生的碳排放时，排放因子中的碳氧化率取值为 100%。
6.2.3电力与热力净受入对应的碳排放
1） 调入/出电力对应的碳排放
[bookmark: _Hlk206988935]园区净调入电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按电力类型乘以相应电力排放因子进行计算。绿色电力须有明确来源和证明文件，其认定参考《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气候〔2023〕89号》。
（7）


式中：
——净调入调入电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电力来源类型；
——调入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调出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万千瓦时（tCO2/104kWh）；
——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
由于电力损耗比例小于5%，故调入调出的电力损耗忽略不计。
2） 调入/出热力对应的碳排放
园区调入热力的温室气体排放应依据调入热量扣除其中工业余热部分后的净热量，按热力来源确定的排放因子核算。园区调入热力中，工业余热不计入园区碳排放；调出热力同理，若为工业余热，不扣减碳排放量；若为园区内上下游产销的工业余热，可计算对应的扣减排放量。
（8）
（9）
（10）
式中：
——调入热力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调入热力的量，单位为吉焦（GJ）；
——调入余热的量，单位为吉焦（GJ）；
——调出热力对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调出热力的量，单位为吉焦（GJ）；
——调出余热的量，单位为吉焦（GJ）；
——供热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
由于热力损耗比例小于5%，故调入调出的热力损耗忽略不计。


6.3工业生产过程直接排放
园区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核算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水泥熟料、石灰、合成氨（无水氨）、甲醇、原铝（电解铝）、粗钢、铁合金、工业硅、碳化钙（电石）等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1.水泥熟料按成分分为：硅酸盐水泥熟料、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硫（铁）铝酸盐水泥熟料、铝酸盐水泥熟料。
2.合成氨（无水氨）按技术路线分为：煤制合成氨、煤气制成氨、天然气制合成氨、油制合成氨。
3.甲醇按技术路线分为：煤制甲醇、煤气制甲醇、天然气制甲醇。
4.铁合金按类别分为：硅铁合金、硅锰合金、锰铁合金、镍铁合金、铬铁合金。
对于以上未提及，但在园区内产量较大且碳排放影响较大的其他工业产品，也应对其碳排放进行核算。
针对产业园区内已经做过“温室气体核算”的企业，可调研企业的相关报告，获取企业报告中的工业过程活动数据。
产业园区内的企业应提供活动数据，并参考GB/T 32151对应的部分进行核算。此外，对于未发布指南的行业，可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进行核算，或参考式（13）计算。
（11）
式中: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工业产品的类型；
——温室气体的类型；
——工业产品产量；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因子；
——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
6.4废弃物处理产生的碳排放
产业园区内的废弃物处理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污水处理产生的碳排放。
（12）
式中:
——废弃物处理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固废处理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污水处理对应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确定园区内涉及废弃物处理的垃圾处理厂，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进行核算。
1.园区内产生并在园区外处理的固废，由于处理活动不在园区边界内，排放不计入园区碳排放核算范围，应在可选报告中列明；
2.园区自产固废在园区内处理的排放，应计入园区碳排放总量，依据实际处理方式（如焚烧、填埋、堆肥）选择相应排放因子核算，若存在园区内固废综合利用的情况，可在可选报告中列明；
1、 3.外部单位固废运入园区处理的排放，处理活动发生在园区内，暂不纳入园区碳排放核算范围，但需在报告中单独说明。
园区污水处理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根据处理设施是否位于园区边界内进行核算。
1.纳管排放至园区外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处理活动发生在园区外，园区不承担处理责任，该部分排放不计入园区碳排放范围，但建议在可选报告中说明排放量估算和外部处理单位；
2.园区内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则应计入园区范围内排放，参考GB/T44915附录E进行核算。
6.5逸散排放
逸散排放包括制冷剂、灭火器、天然气、工业生产过程及废弃物处理过程等逸散排放。制冷剂逸散根据数据统计期内制冷剂填充量来计算或是制冷设备逸散系数折算。灭火器逸散根据数据统计期内灭火剂填充量来计算或是灭火器逸散系数折算。石油和天然气系统甲烷逃逸排放估算方法参考GB/T 32151.16 对应的部分进行核算。
若报告主体的逸散排放量占比＜5%，且次年没有重大变动导致排放量大量增加，则次年可以不再核算逸散碳排放量。
（13）
式中:
——逸散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逸散类别；
——温室气体类别； 
——逸散排放水平数据；
 ——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
6.6 碳汇
碳汇相关的数据须有明确来源或证明文件。
（14）
式中:
——碳汇类别；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种方式获得的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二氧化碳的全球变暖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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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活动水平数据收集需按照核算方法要求采集原始数据，并通过整理、汇总生成符合核算边界的数据集。数据获取应遵循“避免重复、覆盖全面、来源可溯”原则。
1.数据范围与去重要求：
a）活动水平数据包含产业园区地理边界内所有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耗量、原材料消耗量等，包括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基础设施等，不包括农业。
b）凡涉及企业的碳排放核算，应提供企业的活动水平数据。
c）进行企业层面的数据汇总时，剔除园区内企业间交易数据（如蒸汽、工业气体、电力、热力）。
d）园区内企业间能源共享（如余热余压输送）或废物资源化利用（如固废协同处置）时，仅由供应方统计核算相关活动数据，接收方不重复核算，但需作相应说明。
e）跨园区边界的外购绿电/绿证、区域集中供热等，按净调入量核算。
2.活动水平数据按以下顺序获取：
a）园区管理部门台账数据；
b）统计部门数据；
c）园区组织边界内企业汇总数据；
d）合理的估算数据。
如同时存在多个数据来源，应将不同来源的数据相互验证，如有差异需寻找差异产生的原因，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数据来源。
7.2排放因子及关键参数获取
按照反映园区排放特点的准确程度由高到低划分，核算过程中所需的排放因子等关键参数按以下顺序优先获取：
a）优先采用实测值，排放主体可通过自主检测、委托机构检测或其他相关方获取数值。
b）若无实测，可参考附录A中的推荐值，以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排放因子为准。
c）电网及供热排放因子选取参考政府主管部门发布官方数据，以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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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产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报告主体应建立健全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数据来源通常包括园区管理部门与园区内各企业，应分别履行如下职责：
（一）园区管理部门职责
a）建立产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产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根据各种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重要程度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并建立产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源一览表,对于不同等级的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获取提出相应的要求。
b）评估园区内现有的数据采集和监测能力，制定园区层面的监测能力提升计划。协调各企业完善监测手段，重点加强对活动水平数据、燃料低位发热量等关键参数的监测支持。
c）园区应建立温室气体数据内部审核制度，定期组织对企业提交的数据进行质量复核，包括数据完整性检查、跨年度变化分析、逻辑一致性校验等。识别潜在数据误差和偏差风险，并形成改进建议或整改通知。
d）园区管理部门应统一建立园区层面的数据档案管理制度，包括数据来源、采集时间、数据处理流程、责任人记录等，并制定数据保存年限与备份要求。
（二）园区企业职责
a）园区内企业应根据园区管理要求，如实、及时、准确地提供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能源使用、生产活动、原料消耗、设备运行参数等。
b）鼓励企业制定本单位的温室气体核算管理制度，明确内部责任人和数据质量控制流程，按要求配合园区开展数据收集与核算工作。
c）企业应配备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计量与监测设备，按规定周期对设备进行检定、校准、维护，并做好相应记录存档。
d）企业应积极配合园区内部审核流程，参与数据质量交叉校验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反馈，提升数据质量管理水平。
报告主体应根据活动水平等级、排放因子等级、仪器校准等级等三个影响不确定性的因子对被核查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结果进行不确定性分析。采用半定量方法进行不确定分析，数据来源质量等级按照表2进行评分，数据等级按照表3分为五个等级，报告的数据等级应达到三级（含）以上。平均积分计算方法如下：
平均积分=（活动水平数据评分+排放因子数据评分+仪器校准状况）/3
排放量占总排放量比例=排放源排放量/总排放量
加权平均积分=平均积分*排放量占总排放量比例
加权平均积分总计=∑加权平均积分


表2 数据来源质量评分表
	
	数据质量等级

	活动水平
	等级
	6分
	3分
	1分

	
	类别
	1.自动连续量测
	2.定期量测（抄表、采购单）
	3.自行推估

	
	举例
	有电表测量的电力消耗；
	汽车的加油记录；
	通过车辆行驶里程和百公里油耗估算得到的耗油量；

	
	
	燃气表测量的燃气消耗；
	煤炭的发票；
	

	排放因子
	等级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类别
	1.量测/质量平衡因子
	2.同制程/设备经验系数
	3.制造厂提供系数
	4.区域排放系数
	5.国家排放系数
	6.国际排放系数

	
	举例
	通过化学反应方程计算得出的碳酸钙煅烧产生的CO2和乙炔燃烧产生的CO2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电网排放因子
	
	IPCC公布的燃料燃烧排放因子、空调的排放因子、工业/生活废水的排放因子

	仪器校准
	等级
	6分
	3分
	1分

	
	类别
	1.依规定执行校准工作且校准结果在容许误差范围内
	2.依规定执行校准工作但校准结果超出误差容许范围，后续采取措施调至正常范围；无法执行校准但数据来源可供查证
	3.未依规定执行校准工作

	
	举例
	涉及到商业买卖的设备质监局定期会对相关设备进行校准
	在计算生活废水的BOD去除量时用到人力数据，此数据属于无法执行校准但数据来源可供查证
	


表3 数据等级评分对照表
	数据等级
	平均积分数值范围
	数据质量

	第一级
	≥5.0
	优秀

	第二级
	＜5.0，≥4.0
	良好

	第三级
	＜4.0，≥3.0
	一般

	第四级
	＜3.0，≥2.0
	较差

	第五级
	＜2.0
	很差

	将数据质量区分成五级，级数越小表示其数据质量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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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相关参数缺省值及来源说明
相关参数缺省值选取参考政府主管部门发布官方数据，以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为准。
注：若园区计算历年数据，相关参数缺省值选取应采用对应年份的缺省值。
以下列举部分缺省值来源，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常见化石燃料特性参数缺省值和常见含碳原料、辅料、材料和调出物的含碳量缺省值来源参考GB/T 32151。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值来源参考IPCC 最新的评估报告。
绿色电力的排放因子取值为0，外购的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参见表A.1。
表A.1 外购的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排放种类
	名称
	缺省值

	外购的电力、热力对应
的排放
	电力排放因子
	4.2tCO2/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06 tCO2/GJ

	数据取值来源：电力、热力排放因子取值来源为2022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关于调整本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相关排放因子数值的通知（沪环气〔2022〕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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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报告格式

产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产业园区（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本产业园区核算了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产业园区基本情况
（一）园区信息
应包括园区名称、报告年度、报告范围、核算联系人信息等。
（二）产业结构
（三）主要排放源
（四）主要排放温室气体种类
1. 活动数据及来源说明
（一）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数据 
包括不同燃烧源不同品种燃料的消耗量和相应的低位发热量。 
（二）能源加工转换活动数据
（三） 调入调出电力、调入调出热力数据 
调入和调出的电量、热量等。
（四）工业过程活动数据 
过程排放的相关数据。
（五）废弃物处理活动数据 
固体废弃物、废水处理环节相关数据。
（六）逸散排放活动数据 
各类逸散排放源相关数据。
（七）碳汇数据 
CCER、碳交易、CCUS、绿地等碳汇相关数据。
1.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一）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因子 
包括消耗的各种燃料的排放因子。 
（二）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 
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  
（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因子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中各产品或原料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四）废弃物处理环节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固废、废水处理环节涉及的排放因子。 
（五）温室气体逸散排放因子 
（六）碳汇因子 
1.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一）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及气体构成 
应报告在核算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各温室气体构成。
（二）各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结构 
[bookmark: _GoBack]分别报告能源活动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废弃物处理排放量、逸散排放量、碳汇削减量。



1. 报告信息项
园区内使用生物质燃料、绿电和绿证消费、能源梯级利用、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余热回收率、废弃物上下游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率、CCER、碳交易、CCUS、处置的废弃物来源等情况。
1. 数据质量评价
数据质量分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


表 B.1 报告主体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产业园区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tCO2e）
	

	单位产值碳排放量（tCO2e/万元）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tCO2e/tce）
	

	能源活动排放量（tCO2e）
	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固定燃烧源排放量（tCO2e）
	

	
	
	移动燃烧源排放量（tCO2e）
	

	
	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tCO2e）
	

	
	净调入电力热力排放量（tCO2e）
	调入电力排放量（tCO2e）
	

	
	
	调出电力排放量（tCO2e）
	

	
	
	调入热力排放量（tCO2e）
	

	
	
	调出热力排放量（tCO2e）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e）
	

	废弃物处理排放量（tCO2e）
	固废处理排放量（tCO2e）
	

	
	污水处理排放量（tCO2e）
	

	逸散排放量（tCO2e）
	

	碳汇削减量（tCO2e）
	


表 B.2 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类型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净消耗量
	来源

	固定燃烧源排放
	无烟煤
	t
	
	

	
	烟煤
	t
	
	

	
	褐煤
	t
	
	

	
	……
	
	
	

	
	天然气
	104Nm3
	
	

	
	……
	
	
	

	移动燃烧源排放
	汽油
	t
	
	

	
	柴油
	t
	
	

	
	天然气
	104Nm3
	
	

	
	……
	
	
	


* 注：应自行添工业园区实际消耗的燃料品种。
表 B.3 能源加工转换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类型
	投入化石能源
	产出化石能源
	来源

	
	品种
	计量单位
	投入量
	品种
	计量单位
	产出量
	

	能源加工转换排放
	
	
	
	
	
	
	

	
	
	
	
	
	
	
	

	
	
	
	
	
	
	
	

	
	
	
	
	
	
	
	

	
	
	
	
	
	
	
	

	
	
	
	
	
	
	
	

	
	
	
	
	
	
	
	


* 注：应自行添工业园区实际加工转换的燃料品种。
表 B.4净调入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类型
	调入/出电力、热力
	计量单位
	数据
	来源

	净调入电力、热力对应的排放
	调入的电力
	MWh
	
	

	
	调出的电力
	MWh
	
	

	
	购入的绿色电力
	MWh
	
	

	
	自发自用的绿色电力
	MWh
	
	

	
	调入的热力
	GJ
	
	

	
	调入的余热
	GJ
	
	

	
	调出的热力
	GJ
	
	


表 B.5 工业生产过程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类型
	含碳原料、材料、辅料、调出物
	计量单位
	数据
	来源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原料、材料、辅料1
	t或104Nm3
	
	

	
	原料、材料、辅料2
	t或104Nm3
	
	

	
	……
	t或104Nm3
	
	

	
	调出物1
	t或104Nm3
	
	

	
	调出物2
	t或104Nm3
	
	

	
	……
	t或104Nm3
	
	


表 B.6废弃物处理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类型
	废弃物处理
	计量单位
	数据
	来源

	废弃物处理对应的排放
	生活垃圾
	t
	
	

	
	工业固废
	t
	
	

	
	污水处理
	t
	
	


表 B.7逸散排放水平数据
	排放类型
	逸散类型
	计量单位
	数据
	来源

	逸散排放
	制冷剂
	
	
	

	
	灭火器
	
	
	

	
	天然气
	
	
	

	
	工业生产过程
	
	
	

	
	废弃物处理
	
	
	

	
	……
	
	
	


表 B.8碳汇数据
	碳汇类型
	计量单位
	数据
	来源

	绿地
	
	
	

	碳交易
	
	
	

	CCER
	
	
	

	CCUS
	
	
	

	……
	
	
	




表 B.9能源活动排放计算参考系数表
	排放类型
	燃料品种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计算参数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低位发热值
GJ/t或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 GJ
	碳氧化率
%
	来源
	温室气体类型
	排放因子
	来源

	能源活动排放
	无烟煤
	
	
	
	
	
	
	

	
	……
	
	
	
	
	
	
	

	
	天然气
	
	
	
	
	
	
	

	
	……
	
	
	
	
	
	
	


* 注：应自行添加工业园区实际消耗的燃料品种。
表 B.10净调入电力、热力排放计算参考系数表
	排放类型
	排放因子
	计量单位
	数据
	来源

	净调入电力、热力对应的排放
	电网排放因子
	tCO2/MWh
	
	

	
	供热排放因子
	tCO2/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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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类型
	含碳原料、材料、辅料、调出物
	含碳量
tC/t或tC/104Nm3
	来源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原料、材料、辅料1
	
	

	
	原料、材料、辅料2
	
	

	
	……
	
	

	
	调出物1
	
	

	
	调出物2
	
	

	
	……
	
	


表 B.12废弃物处理排放计算参考系数表
	排放类型
	排放因子
	计量单位
	数据
	来源

	废弃物处理
	废弃物中的碳含量比例
	%
	
	

	
	燃烧效率
	%
	
	

	
	工业废水处理厂年平均进水 COD浓度
	mg/L
	
	

	
	工业废水处理厂年平均出水 COD浓度
	mg/L
	
	

	
	工业废水甲烷最大产生能力（）
	
	
	

	
	工业废水处理甲烷修正因子（MCF）
	
	
	

	
	……
	
	
	


表B.13数据质量评价表
	排放源
	活动水平等级
	排放因子等级
	仪器校准等级
	平均积分
	年排放量（吨）
	总排放量
	排放量占总量的比例
	加权平均积分

	柴油的燃烧
	
	
	
	
	
	
	
	

	外购电力的使用
	
	
	
	
	
	
	
	

	……
	
	
	
	
	
	
	
	

	加权平均积分数据等级
	



